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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採購稽核小組  
提升工作效能成果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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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採購稽核小組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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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沿革

本部採購稽核小組於民國91年5月1日以臨時任務編組

 方式成立，並奉

 
示由政務次長兼任召集人、主任秘

 書兼任副召集人、政風處處長兼任執行秘書。稽核委

 員由本部各機關(構)遴薦之，現有稽核委員26人。

 稽核委員為無給職，每屆任期2年，目前為第5屆，任

 期自100年1月1日至101年12月31日。

 

本部採購稽核小組於民國91年5月1日以臨時任務編組

 方式成立，並奉

 
示由政務次長兼任召集人、主任秘

 書兼任副召集人、政風處處長兼任執行秘書。稽核委

 員由本部各機關(構)遴薦之，現有稽核委員26人。

稽核委員為無給職，每屆任期2年，目前為第5屆，任

 期自100年1月1日至101年12月31日。

法源依據


 

政府採購法第108條：中央(含部會署)及直轄巿、 縣

 (巿) 政府應成立採購稽核小組，稽核監督採購事宜。

 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第6條：採購稽核小組置執行

 秘書一人，由設立機關就其高級人員中具有採購相關

 專門知識之人員派兼之，承召集人之命，綜理採購稽

 核小組日常事務。目前採購稽核小組秘書業務由政風

 處負責。

 


 

政府採購法第108條：中央(含部會署)及直轄巿、 縣

 (巿) 政府應成立採購稽核小組，稽核監督採購事宜。
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第6條：採購稽核小組置執行

 秘書一人，由設立機關就其高級人員中具有採購相關

 專門知識之人員派兼之，承召集人之命，綜理採購稽

 核小組日常事務。目前採購稽核小組秘書業務由政風

 處負責。

組織與運作
 

1/6



5

組織與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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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架構

政風處支援稽核委員

 及稽查員各1人兼辦

業務行政管考

台電、中油、總務司

 借調3人專辦

個案採購稽核

召集人

副召集人

執行秘書
（秘書組）

稽查員

稽核委員
（聯繫協調服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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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與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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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核監督採購機關(構)辦理採購有無違反政府採
 購法令。

1、本部暨所屬各機關(構)辦理之採購。
2、本部暨所屬機關(構)補助或委託地方機關、法

 人或團體辦理之採購。

稽核任務與範圍：

任務
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第4條

範圍
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第3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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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核案件來源：

部次長交查案件、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
 查案件或審計部囑查之異常採購案件。

上級交查

民眾陳情

主動篩選

投標廠商或民眾質疑本部暨所屬所辦理之採
 購案件涉有異常情事，向本部陳情或投訴請
 求處置者。

秘書組下載工程會採購資料庫並分析篩選疑
 似標比不合理或履約情形異常等採購案件。

組織與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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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與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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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奉召集人或其授權人員核可，指派稽核委員組成
 專案小組趨洽招標機關實地稽核監督，透過訪查現
 場人員及核閱採購文件，完成稽核監督報告。

函洽招標機關提供採購文件，辦理書面稽核並完成
 稽核監督報告，倘書面審查結果經稽核委員認有必
 要，得改專案稽核。

稽核方式：

一般稽核

專案稽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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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與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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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稽核結果
 所見缺失，
 以部函督請
 招標機關檢
 討改善，並
 列管追蹤，
 改善完竣即
 予結案。

違反政府採
 購法情節重
 大者，函囑
 招標機關追
 究相關人員
 責任。如有
 犯罪嫌疑依
 法移送偵

 辦。

稽核結果處理：

督請改善 檢討責任 成果彙報

秘書組依規
 定每月定期
 將各案稽核
 情形彙報工
 程會列管執
 行成效並副
 知審計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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精進工作經驗分享

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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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回顧與檢討(一)
近年考核成成績

70

75

80

85

90

95

94年

優等

95年

乙等

96年

甲等

97年

優等

98年

優等

99年

優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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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回顧與檢討(二)


 
任務編組

支援人力不受重視


 

幕僚素質


 
工作目標不明確：努力不能獲得原機關肯定


 

遴薦人員素質參差不齊


 

工作態度不積極：升遷、考績沒保障


 

管考不落實


 
時效常趕不及>>>>>>>>>>>>>管考案件進度


 

寀件質量、數量不足>>>>>>>>建立陳情案件管制表以利篩案


 

稽核報告內容不充實>>>>>>製訂制式稽核報告書


 

部分委員配合度不高>>>>>>敘獎激勵委員勇於任事


 

遴薦人員素質參差不齊 >>>>審核推荐名單不合則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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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小組功能具體作法
健全組織

 
整編秘書單位

穩固陣容
 

普遍遴薦委員

團隊合作
 

集體討論研商

疏處民怨
 

陳情資料建檔

審慎立案
 

絕不無的放矢

召開會議
 

會審稽核報告

管制進度
 

每月工作考核

凝聚士氣
 

解決成員困難

適當分案
 

依據專長交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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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組織  
整編秘書單位

政風處支援稽核委員

 及稽查員各1人兼辦

業務行政管考

台電、中油、總務司

 借調3人專辦

個案採購稽核

召集人

副召集人

執行秘書
（秘書組）

稽查員

稽核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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穩固陣容  
普遍遴薦委員

• 所屬單位均需遴薦稽核委員

• 稽核委員
– 簡任以上為原則

– 無不良紀錄
• 宋ＯＯ案例

• 陳ＯＯ案例

– 採購證照優先

– 專長平均分布

• 稽核委員自選稽查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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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隊合作  
共同解決問題

• 累倒同仁無助於問題之解決

• 集思廣義共同研商可行之道

– 問題核心

– 認事用法

– 指導擬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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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處民怨  
陳情資料建檔

• 廠商投訴資料登錄電腦

• 明快處置廠商投訴案件

– 原住民投訴石門發電機採購

– 責成招標機關妥處逕復
• 澄清疑義

• 停標重開

– 交付上級機關查察報部

– 指導廠商權益救濟管道
• 異議申訴

• 爭議調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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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年迄今廠商陳情案件統計表

0 50 100 150 200 250

妥善處理

其他

取消採購

尚未處理

指導救濟

重新招標

逾期駁回

澄清疑義

(空白)

總計

合計

合計



19

審慎立案  
絕不無的放矢

• 案件來源
– 上級交查

– 民眾陳情
• 廠商投訴

• 公會投訴

• 民眾來函

– 電腦選案

• 選案原則
– 配合計畫

– 民隱民瘼

– 配合進度



20

適當分案  
依據專長交查

• 稽核委員26人依專長分案
– 勞務採購稽核

– 工程採購稽核

– 財物採購稽核

– 特交個案稽核
• 借重相關類案稽核經驗：台電核四、台電船運

• 跨域整合組織專案小組：台電企業核心系統整合案

• 召開審查稽核報告會議：台電企業核心系統整合案

• 相關案例報告
– Ｏ事業機構顧問人力履約管理不當案

– Ｏ事業機構勞務人力流於私人使用案 §案例(五) 勞務採購

 之勞資爭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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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進度  
每月工作考核

• 稽核件數、金額之管控

• 陳情案件處理結果追縱

• 工程會管制案件之列管

• 稽核報告時效追縱管制

• 招標機關檢討改正追縱

• 採購稽核案件及時簽結

• 類案稽核進行二次監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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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集委員
 

討論稽核結果
召開稽核監督會前會議
台電公司「企業營運核心系統整合重建計畫(第一

 期)」等2件採購案，稽核分工協調會會議

稽核意見協商審查會議
永安工業區照明系統及人行空間改善工程委託設計監

 造技術服務」等8件稽核報告研討會

稽核報告指導策進會議
大武崙工業區人行道整修及入口意象工程」稽核報告

 協商研討會議

漢翔公司「鋁合金固溶熱處理爐等1項」稽核報告協商
 檢討會議

稽核報告疑義釐清會議
興達發電廠「興#3.4機煙囪彩繪及修繕工程」採購案

 相關疑義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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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年度工作執行狀況
 

1/8

0 20 40 60 80 100

妥善處理

取消採購

指導救濟

澄清疑義

數列1

一、受理廠商陳情
100年受理廠商陳情88件(包括上級交查民眾陳情)，經督責招

 標機關處理結果如圖表列。
妥善處理 11

其他 3

取消採購 6

尚未處理 2

指導救濟 5

重新招標 11

澄清疑義 50

總計 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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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年度工作執行狀況  2/8

二、採購稽核案件數量統計

0

50

100

150

200

250

300

工程 財物 勞務 總計

工程

財物

勞務

總計

工程 89

財物 60

勞務 114

總計 2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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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年度工作執行狀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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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採購稽核預算金額統計

工程

28%

財物

63%

勞務

9%
工程

財物

勞務

工程 $9,848,422,485

財物 $21,938,378,319

勞務 $3,189,369,464

總計 $34,976,170,2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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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年度工作執行狀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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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
 

100年採購稽核案件來源統計

上級交查 民眾陳情 主動篩選 其他 合計

件數 42 57 144 20 263

比例 16% 22% 55% 8% 100﹪

16%
22%

55%

8%

0

20

40

60

80

100

120

140

160

上級交查 民眾陳情 主動篩選 其他

數列2

數列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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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年度工作執行狀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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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採購稽核監督結果統計

符合規定 提出建議 核有缺失 合計

件數 50 6 207 263

比例 19% 2% 79% 100﹪

19%

2%

79%

0 100 200 300

符合規定

提出建議

核有缺失

數列1

數列2



29

99年度工作執行狀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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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受採購稽核單位性質分析

0

100

200

300

400

稽核件數

預算金額

稽核件數 161 102 263

預算金額 324.0 25.7 349.7 

國營事業 行政機關 合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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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年度工作執行狀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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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近六年執行採購稽核案件統計
95年 96年 97年 98年 99年 100年

件數 223 172 235 258 261 263

金額 184 224.8 214 312.9 319.2 349.7

0

100

200

300

400

500

600

700

95年 96年 97年 98年 99年 100年

金
額

件
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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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年度工作執行狀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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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近年工程會考核成績

近年考核成成績

70

75

80

85

90

95

94年

優等

95年

乙等

96年

甲等

97年

優等

98年

優等

99年

優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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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來工作努力方向

針對媒體關注、民代質疑之巨額採購案件
 召集不同專業領域之稽核委員共同辦理專
 案稽核以提升稽核報告之深度與廣度。

關注重大
 案件強化
 稽核監督

對於廠商陳情案件，積極指導廠商依法提
 起救濟，並錄案管制適時稽核監督，及時
 消弭民怨與防杜類案發生。

積極指導
 廠商依法
 提起救濟

勾稽清查經常發生之採購缺失，督責其所
 屬之上級機關(構)通盤檢討改善或辦理專
 案清查，以提升採購效率，確保採購品

 質。

彙整常見
 錯誤密切
 追蹤管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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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案例報告

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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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採購行為之法律關係性質


 
政府採購協定：第20條及第24條


 

立法初衷：私經濟行為。


 

雙階理論：黃國鍾條款。


 

藉公法之保護，使人民列舉於憲法之基本權
 利受到保障，避免國家行國庫行為時，「規
 避公法，遁入私法」


 

機關與廠商在採購契約成立前，屬「公法關
 係」，如有爭議，適用異議申訴制度，並以
 行政訴訟為上訴救濟；契約成立後即屬「私
 法關係」，依採購法調解或其他民事爭議解
 決機制（如仲裁或民事訴訟）處理爭議。


 

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(§採購法第83條)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政府採購法為符合政府採購協定（GPA）第20條及第24條規定，有效迅速解決採購爭議，第6章規定爭議處理制度，廠商可以對機關之採購爭議行為提起「異議、申訴」及「履約調解」。其中關於異議之提起，不以廠商與機關簽訂契約為前提要件。因此，廠商只要認為機關之招標文件（含對文件之釋疑、後續說明、變更或補充）或審標、決標之過程、結果，有違反法令致損其權益者，均可依政府採購法提起異議。當機關所辦理採購係公告金額（新台幣100萬元）以上之採購時，廠商對於機關所為之異議處理結果有不服時，或機關於法定處理異議之時間，而怠於處理廠商異議者，廠商均可依法向管轄機關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起申訴，從而保障廠商之權益。另如機關與廠商於履約過程中，對於契約內容或雙方之採購行為發生爭議，而無法自行協議解決時，不論廠商或機關，亦均得依政府採購法第6章規定，向管轄機關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履約爭議之調解，以快速、有效、和諧的方式處理雙方紛爭，並減少爭議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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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陳情案件之受理(一)
• 廠商定義：「本法所稱廠商，指公司、合夥或

 獨資之工商行號及其他得提供各機關工程、財
 物、勞務之自然人、法人、機構或團體」。(政
 府採購法第8條)

• 爭議處理：「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、審標、
 決標之爭議，得依本章規定提出異議及申

 訴。」(政府採購法第74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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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陳情案件之受理(二)


 
陳情：人民對於行政興革之建議、行政法令

 之查詢、行政違失之舉發或行政上權益之維
 護，得向主管機關陳情。(§行政程序法168)


 

異議：依政府採購法第75條規定，廠商對於
 機關辦理採購，認為違反法令或我國所締結
 之條約、協定，致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者，得
 於下列期限內，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異議(§

 採購法75)


 

爭議：機關與廠商因履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
 者，之先調解後仲裁原則(§採購法85條之1)


 

教示：陳情之事項，依法得提起訴願、訴訟
 或請求國家賠償者，受理機關應告知陳情

 人。(§行政程序法172-Ⅱ)即教示救濟途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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履約爭議案例(一) 1/2

••尖山埤尖山埤排砂閘門更新工程履約爭議案

– 台糖
 

VS 總Ｏ機械工程公司

– 履約日期：96年10月開工。

– 稽核發現審標時疏未查明總Ｏ未附工廠登記證。

– 97年2月底招標機關依採購法第50條第2項終止契
 約並沒履約保證金395萬元。

– 總Ｏ陳情要求返還保證金及停工損失1200萬元。

– 處置方法：告知決定、說明理由、教示救濟途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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履約爭議案例(一) 2/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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履約爭議案例(二)
• 聚泰公司vs地質調查所
• 時間：100年12月
• 案由：聚泰公司不服甲方没收履約保證金69萬

 9000元，請立法委員出面協調返還。
• 經過：
• 多邊協調會
• 申請履約調處
• 依據：採購法第85條之1，政府採購之履約階段

 爭議，可循調解、仲裁、訴訟等管道處理解決。
• 98年5月4日行政院頒「行政院所屬中央二級機關

 對於督導所屬機關(構)協處作業原則」調解前先
 調處。爰此，經濟部訂定「公共工程履約爭議處
 理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」辦理調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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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議解處案例(三)

• 自強公司vs地質調查所

• 莫拉克災區高解析度數值地形製作

• 時間：99年8月
• 案由：自強公司不服招標機關審標時認該

 公司有分包情形，不予決標該公司

• 處置：指導救濟

• 爭點：審標階段投標廠商尚無履約事實得
 否就其投標資料逕認有轉包行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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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(四)稽核報告爭議1/2
達Ｏ營造

 
VS 唐榮鐵工廠

採購案名：台中市陸光七村新建工程土方
 及擋土支撐工程

決標日期：90年11月

稽核日期：91年8月

爭議事項：94年1月~97年5月
廠商得否基於保護其利益請求發動採購稽核

稽核報告是否為行政處分

人民為維護其權益得否請求撤銷稽核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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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(四)稽核報告爭議2/2
• 行政處分：行政處分包含廣義和狹義兩種不同的定義。廣

 義的行政處分包含了「狹義的行政處分」和「一般處
 分」。前者「係指行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

 或其他公權力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政行
 為」（行政程序法第92條第

 
1項）

 
，後者則是「行政處分之相對

 人雖非特定，但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」（同條第

 2項）。
• 課以義務之訴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

 件，於法令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不作為，認為其權利或法
 律上利益受損害者，經依訴願程序後，得向高等行政法院
 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
 之訴訟。(行政訴訟法第5條第1項)

• 拒絕申請之訴：人民因前項申請之案件，予以駁回，認為
 其權利或法律上利益受違法損害者，經依訴願程序後，得
 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
 內容之行政處分之訴訟。(行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)
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A1%8C%E6%94%BF%E6%A9%9F%E9%97%9C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5%AC%E6%B3%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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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(五)稽核報告爭議1/2

•• 信Ｏ工程信Ｏ工程
 

VS VS 台電興達電廠台電興達電廠

•• 採購案名：台電興達採購案名：台電興達#3#3、、44機煙囪彩繪及機煙囪彩繪及
 修繕工程投標廠商涉嫌不為價格競爭案。修繕工程投標廠商涉嫌不為價格競爭案。

•• 履約日期：履約日期：9999年年99月月1414日日~101~101年年11月月3131日。日。

•• 問題爭點：問題爭點：55家廠商投標僅家廠商投標僅11家合格。家合格。
–– 信Ｏ未附價格標信Ｏ未附價格標

–– 東Ｏ得標東Ｏ得標((信Ｏ信Ｏ、、昕佳、高昕佳、高Ｏ、佑、佑Ｏ))

–– 開標現場疑點。開標現場疑點。§§現場開標疑點現場開標疑點

–– 押標金地緣關係。押標金地緣關係。§§投影片投影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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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(五)稽核報告爭議2/2


 

99年9月10日信Ｏ油漆提出異議


 

99年9月10日信Ｏ油漆提出申訴並檢舉圍標


 

99年11月4日本部稽核監督


 

99年12月6日工程會駁回信Ｏ申訴


 

100年3月20日通知東Ｏ開工但東Ｏ要求物調


 

100年5月6日工程會囑查5家投標1家合格疑義


 

100年5月25日回復工程會「無疑義」


 

100年6月10日工程會續函再查


 

100年6月24日召開專案會議發現圍標疑點
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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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緣關係疑點：不同縣市廠商同在員林開票
筆跡相同疑點：不同銀行開票筆跡卻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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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開標疑點

信Ｏ對於標單未附現場提出異議，承辦人現場說明

高Ｏ佑Ｏ對於資格不符無異議

東Ｏ得標時對高Ｏ/佑Ｏ回頭致意

東Ｏ得標時對高Ｏ/佑Ｏ示意動作

昕Ｏ對於資格不符現場提出異議，承辦人現場說明



47

興達煙囪案適法之處置

• 一個行為分別適用3條規定

– 政府採購法第31條
– 政府採購第50條
–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

• 公法與私法之區別與適法處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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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(六) 勞務採購之勞資爭議
• 採購機關：台糖公司砂糖事業部

• 採購案名：煉糖工廠設備維修保養勞務發包

• 稽核日期：99年8月18日

• 爭議事項：自稱受雇乙方勞工投訴工程會稱乙方假借名義
 剋扣丙方薪資案經工程會99年6月29日交查。

• 問題爭點：
– 甲方答復未盡允當

– 招標規範估驗給付條件

• 保障最低工資本額含被保險人勞健保負擔金額)

• 估驗時應交付薪資證明送審，否則扣減價金沒收履保或通知終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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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糖公司接獲乙方受雇
 勞工陳情不以為意，委
 託律師擬答，以民眾陳
 情案由係屬乙、丙勞資
 爭議，希民眾逕依勞動
 法令解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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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(七)請託關説採購評選

• 案發時間：96 年2、3月間
• 涉案機關：經濟部水利署第o河川局
• 涉案人員：
• 侯00；內聘委員：首長張00、課長黃0誠、課長

 朱0興；外聘委員：蘇0勳；廠商：黃0同、陳0 
智。評選委員共7位，其中4位遭關說。

• 違反法條：
•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  條規定「本委員會之委員名單，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

 
密」；

• 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第 1  項第 2  款、第 50 條第 1  項第 7  款規定「發現有足以影響

 
採購公正之違法或不當行為者，應不予開標決標」、「投標廠商有其他影響採購公正

 
之違反法令行為，於開標前發現者，其所投之標應不予開標，於開標後發現者應不決

 
標予該廠商」

• 刑法132洩漏國防以外密秘罪
• 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主管監督事務圖利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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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(八) 勞務採購之勞資爭議

• 台糖油品行銷事業部
 

vs
 

有限責任嘉Ｏ製糖勞動合作社

• 採購機關：台糖公司油品行銷事業部

• 採購案名：油品事業部暨嘉南營運中心勞務工作

• 稽核日期：97年7月13日

• 爭議事項：自稱受雇乙方勞工投訴本部稱甲方漠視甲乙雙
 方合約工作項目強令乙方受雇勞工看護機關首長母親。

• 問題爭點：

– 確有乙方受雇勞工看護機關首長母親並清掃職務宿舍

– 本應用於公務之勞工流於私用凸顯勞務契約溢編人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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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(九) 勞務採購之利益衝突

• 9-1：本部某業務處室主管推荐子女至該管
 採購廠商任職案例>>>某部會統計單位案例

• 9-2：本部某所屬機關首長推荐三親等內親
 屬至該管採購廠商任職並予高薪案例

• 9-3：本部某事業機構主管其胞弟投標該管
 採購案件案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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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9-3：某事業機構主管胞弟投標
 主管監督採購案件

案情摘要
 

：福臨公司董事長、董事VS核安處
處長

– 採購標的：98年核一、二廠警報測量計及測漏
器等3筆

– 處罰內容：處以該交易行為金額1 倍之罰鍰計
546 萬3 千元 (1300萬+120萬+426.3萬其

中1300萬不計罰)
適用法令

 
：政府採購法第15條及公職人員利益

衝突迴避法第9條及第15條
爭點：

– 私法上交易行為
– 私法交易行為時點
– 決標契約說VS書面簽訂契約說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實務上，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587號判決（本案採決標契約成立說）：「至上訴人上訴意旨所稱迴避法第9條所謂之交易行為，應指私法上之交易行為，本件所涉政府採購案，其私法交易行為時點，應以簽約與否為斷，因此，同法第15條規定「交易行為金額」之裁罰基準，應為買賣契約書之契約標的金額，原處分及原決定均誤以「得標金額」係「交易行為金額」而為裁罰基準，原判決未指出其適用法規錯誤，並據為裁判基礎，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，且足以影響裁判之結果乙節；則查，本件所涉系爭勞務採購案，性質上屬迴避法第9條所稱之承攬交易行為；按，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採購招標程序中，招標公告為要約之引誘，廠商投標是要約，機關之決標則應視為要約之承諾。準此，系爭勞務採購案，於招標機關臺南市政府對於上訴人之各次投標（要約）予以決標（承諾）當時，各個契約即已成立，斯為上訴人與臺南市政府間之交易行為，而決標金額即為上訴人之得標金額，亦即雙方之交易行為金額，原判決據以為裁罰基礎，洵無違誤，此觀上訴人於原審準備程序時陳述對於本件裁罰構成要件並不爭執，尤可得知。」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43號判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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恣意追加預算案例

• 前三次變更追加，引用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增加項目
 條款；

• 第四次變更為依據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後續擴充條
 款；

• 第五次引用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3款不可預見緊急事故條
 款。其中第4-5次認事用法似有斟酌空間，

• 驗收採現地驗收，惟驗收紀錄僅計列驗收相關文件，對於
 非隱蔽部分均無相關現地量測資料，隱蔽部分亦無說明是
 否考量拆驗或化驗，未符採購法第72條規定。

工程名稱：中欄橋改建工程
時間：99年7月
案由：1550萬元工程以低價960萬3千元

得標，標比61.9%，後經5次追加
平預算，累計追加逾標價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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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得感想

44



什麼是採購稽核

什麼是採購稽核
 

!

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錯，那就一定會出
 錯。稽核就是找出可能發生的錯，避免
 出錯。



什麼是採購稽核

監督範圍：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第3條─
 本機關及所屬各機關補助或委託地方機

 關、法人及團體等。

監督任務：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第4條─
 稽核監督有無違反政府採購法令。

匡正缺失：採購稽核小組作業規則第7條─
 專案小組15日內提出稽核報告奉核後交付

 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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什麼是採購稽核

匡正採購作業程序
加速採購作業效率
協助同仁解決問題
促使同仁勇於任事

協助機關
 解決問題

受理廠商異議陳情
妥適處理廠商意見
稽核解決民隱民瘼
指導廠商救濟管道

協助廠商
 解決問題



心有多寬  
工作的境界就有多高  謹此

 獻給所有參與稽核工作之
 各位先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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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經濟部採購稽核小組現有「稽核委員」及
 「稽查員」共77員，其中具採購專業證照
 者56人，比率達73﹪，為歷來最高，所有
 派兼人員均為無給職，為更精進稽核專業
 品質，期未來能仿效工程會作法，敦聘專
 家學者擔任外聘委員提供專業諮詢，輔佐
 內聘稽核委員及秘書單位精進整體稽核作
 業，進而提升本部暨所屬機關(構)之採購
 效率與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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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 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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